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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 

《以上市公司质量为导向的保荐机构执业质
量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 

 

为适应全面实行注册制改革需要，督促保荐机构执业理念加

快从“可批性”向“可投性”转变，提升保荐机构执业水平，提

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保荐项目（以下简称首发

保荐项目）质量，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证

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

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

市审核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起草思路 

（一）立足投资者需求。本办法重点从三个方面体现投资者

需求：一是对上市公司质量的评价维度，以投资者视角为选取基

础；二是对上市公司质量的衡量指标，以投资者关切为选取标准；

三是对保荐机构的考评分类，以供投资者投资参考作为目的之

一。 

（二）突出目标导向。本办法主要从三个角度突出提升上市

公司质量的目标导向：一是在设定评价内容权重时，将上市公司

质量作为评价重点，并将分值权重设定为 70%；二是从严把资本

市场入口关的角度出发，在对上市公司质量进行评价时，以首发

上市公司为样本；三是为了更准确、全面地对上市公司质量进行



评价，以公司上市后 5 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表现作为评价基础。 

（三）强化体系衔接。本办法强化与现有保荐机构相关评价

体系的衔接，充分运用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结

果，合理做好本评价体系与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体系的衔

接安排。 

（四）确保科学合理。除做好与已有成熟评价体系的衔接外，

本办法还从两个方面提升评价体系的科学性：一是在指标设计

上，突出代表性、客观性、可得性与可操作性要求，即指标设定

能够反映评价事项的基本特征，指标赋值避免人为主观判断，指

标数据易于获取和验证，指标体系简洁，便于后期连续开展评价；

二是在指标赋值方式上，对多数指标按其发生值在同行业可比公

司中的相对排序取值，以提高指标值在不同行业公司中的可比

性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以上市公司质量为导向的保荐机构执业质量评价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共六章三十条，具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一是总则，共 8条，明确《评价办法》制定目的和适用范围。 

二是评价内容与指标，共 4条，明确评价体系构成和指标设

定。评价体系分为上市公司质量评价、保荐业务质量评价及评价

得分调整三个部分，赋予上市公司质量 70%的权重，赋予保荐业

务质量 30%的权重。 

三是评价方法与程序，共 5条，明确指标赋值方法。为全面

反映公司经营质量变化，与上市公司质量相关指标，以公司上市

后五个会计年度表现作为赋值基础，其中前三年质量得分占 8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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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两年质量得分占 20%。 

四是评价结果与运用，共 5条，明确评价结果分类及运用方

式。将得分前 20%的保荐机构划为 A 类，后 20%的划分 C 类，其

余为 B类。交易所根据分类结果对保荐机构在审首发保荐项目采

取提高或降低非问题导向现场督导比例的分类监管措施。 

五是评价组织与实施，共 6条，明确评价实施主体及开展时

间。沪深交易所成立联合工作组于每年三季度开展评价工作。 

六是附则，共 2条，明确办法施行时间及解释主体。 

三、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

前期有关部门已通过书面、调研座谈等多种形式就《评价办

法》广泛、深入听取证券公司、机构投资者意见建议。经过对市

场主体提出的意见进行认真研究，对设置过渡期安排、提高对未

盈利企业包容度以及具体指标设置等建议予以采纳，对评价体系

进行了进一步优化。 

 

 


